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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4:保险法】
（接续第六讲）
八、代位求偿权
（一）被保险人弃权的后果
1.保险人赔偿前：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2.保险人赔偿后：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二）例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除非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这种保险事故
九、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
（一）指定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无效
（二）变更
1．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无效。
2．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未通知保险人，对保险人不发生效力。
3．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当事人主张变更行为自变更意思表示发出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变更受益人，变更后的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死亡保险被保险人的资格
1．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2．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十一、年龄误报
1.不符合承保条件：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2.年龄说小：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
3.年龄说大：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十二、保险费的缴纳与合同的效力
（一）保险合同的中止
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二）保险合同的复效与解除
1．依照上述规定合同效力中止的，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保险费，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
3．保险合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之日恢复效力。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交相应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但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2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十三、人身保险合同的法定除外责任
（一）投保人和受益人的过错行为
1．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二）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考点15:票据法】
一、票据的种类：汇票、本票、支票
二、票据行为
（一）出票：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
（二）背书：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
1.出票人的限制背书：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
2.背书人的限制背书：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3.附条件背书：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4.部分背书和分别背书：将汇票金额的一部分转让的背书或者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给二人以上的背书无效
5.期后背书：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
6.回头背书
持票人为出票人的，对其前手无追索权。持票人为背书人的，对其后手无追索权。
（三）承兑
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
附条件承兑：承兑不得附有条件（部分承兑亦视为附条件），附条件则视为拒绝承兑
（四）保证
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之间以及保证人之间就票据债务负连带责任
三、票据权利
（一）种类：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二）条件
1．取得方式合法；
（1）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2）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2．主观为善意
3．支付对价
注意：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三）票据的对人抗辩
1．在原因关系不存在、无效或消灭的情形下，票据债务人可对有直接原因关系的票据权利人进行抗辩；2．票据债务人可对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且未履行约定的持票人进行抗辩；3．持票人以欺诈、偷盗、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明知有此类情形仍恶意取得票据；4．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与持票人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5．持票人以重大过失取得票据
（四）追索权
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

【考点16:证券法】
一、证券交易所
（一）概念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变更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二）职权
1．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而影响证券交易正常进行时，为维护证券交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采取技术性停牌、临时停市等处置措施，并应当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2．证券交易所对其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造成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存在重大过错的除外
二、证券公司的业务
（一）禁止业务
1．证券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其客户提供融资融券外，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2．证券公司不得将其自营账户借给他人使用
3．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4．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证券公司不得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接参与证券的集中交易
5．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6．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剩余内容下次课继续讲解）
